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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筆
調
：

—
現
世
界
豊
象C
。反
映
現
it 會
之
動
態
。。 

▲
新
聞 
而
新
聞
播
就̂

網
幡
華
南
各
重
耍
都
市
。。査
華
南 

粤
桂
早
有
副*
模
範
政
客
发
模
範
軍
省
之 «
。。將
來
即
以
此
爲 

抗
戰
根
據
。。當
：̂
曼
备
南
侵
之
際
。。注 1
華
南
情
况
者
。。 

尤
小
可
不
讀
鑫T
又
本
報
爲
飴
實
內
容
。元
旦
日
起
復
擴
充 

編
幅
。。毎
日
出
紙
三
張
龍
幷
增
爾
績
者
論
壇1
以
爲
讀
者
發
表 

言
論
之
園
地
。。

▲
副
刊 
本
報
副
刊
。。已
聘
定
名
作
家
毛
一
波
先
生
壬
編"
。 

所
有
著
述
創
作
。。邀
睛
第 
一 流
作
家
担
任
。
爲
南
中
國
文
壇
闢 

一 新
局
面"
。此
外
復
增
闢
青
年
生
活
，職
業
指
導
・
電
影.
戯
劇• 

婦
女
：
星
期
日
等
週
刊
。。分
日
刊
出
。。取
材
豐
富
趣
味
濃
郁
。。 

▲
專
號 
本
報
爲
紀
念
革
新
及
喚
起
全
國
同
胞
對
于
在
民
族 

復
興
上
負
重
要
使
命
之
兩
廣
有
新
認
識
。。促
醒
兩
廣
民
衆
明
悉
、 

本
身
負
責
之
重
大
而
共
同
努
力
。。並
資
全
國
之
借
鏡:
爱
於
廿 

六
年
元
旦
日
增
刊
新
粤
桂
專
號
壹
巨
册
一
。由
兩
廣
党
政
軍
主
管 

長
官
及
專
家
分
任
慎
述
：
內
容
專
述
兩
廣
党
政
軍
各
項
建
設
之 

新
献
：
與
夫
社
會
日
新
之
跡
象
據
實
敷
陳
：
期
成
信$8

。  

▲
報
價 
該
刊
定
價
每
册
港
幣
豈
元
凡
貳
月
內
訂
閱
本
報
豈 

月
。。或
介
紹
閱
十
戶
者
。。均 ®
送
壹
册
。。本
報
報
價
。。每
月
港 

幣
九
角
；
半
年
五
元
。
全
年
拾
元
，。外
毋
郵
費CO
逐
日
寄
者
。。 

國
內
毎
月
元
二
。"
國
外
毎
月
貳
元
四
。。隔
日
寄
者
國
內
九
毛
。。 

鹵
外
豈
元
八
角•
。外
埠
代
磨
。批
發
從
優"
。

▲
社
址.■
香
港
利
源
東
街
二
十
號 

電
話
：
編
輯
部
二
四0
壹一 

營
業
部
三
四0
豈一 

T
H

E  

IM
PA

R
T

IA
L  

JO
U

R
N

A
L  

N
o.  20》  L

ee  Y
uen  Street  E

ast  

廿
五
年
由
元
月
至
十
二
月
止
各
昆
仲
捐
助
經
費
名
列 

大
進
舘 
大
成
舘
手
各
四
十
五
元
， 
撮
來
舘
卅
七
元 

振
利
廠
卅
貳
元
五
八
周
文
華
豈
元
五
郎
振
秀
壹
元 

鄭
尙
金 
曹
，
集 
郎
厚
明6
鄭
宏
舜 
永
利
號 
少
年
餐
館

鄭
慶
沛 
李
，
輝
，
鄭
厚
明 
鄭
鉅
光
，
郎
慶
沛 
鄭
厚
明 

陸
慶
沛 
黃
梓
雒
，
呂
.
洪 
岑 
貴 
胡 
利 
胡 
合 

鄭一：：嚴 
李 
桃 
何 
立 
廖
宏
燕 
樊 
示 
少
年
餐
館 

鄭
鉅
光

以
上
各
五
毛 

逢
源
店 
少
年
舘 
少
年
舘 
各
三
毛
五 

李 
沾 
郎
慶
潤 
周 
華 
鄭
家
滄 

馬 
松 
陳
彥
達 
郎
家
滄 
鄭
如
暢

以
上
各
貳
毛
五

鄭
厚
扶 
逢
源
店 

鄭
厚
滋 
鄭
慶
潤 

林 
任 
逢
源
店

欲速治志班(
志班從广)
癣癩等癢■ 

及其他膚病•
請用典尼醫生凉潔及防 

腐之D
D

D

葯水■
其軟油解除皮膚之 

襄
與
發
炎♦
且淸潔無油腻•
不留汚. 

点•
塗之立乾•
雖最猛烈之癢・能止 

於頃刻・睛試用一 
尊三毛五者■
便見 

功效■
否則原銀奉囘•
請用.
.
 

000
葯水■

江
門
米
商
趕
辨
洋
米 

新
會 

關
于
六
七
月
份
洋
米
准
折
合
洋 

米
進
口
賣
案
業
經
通
令
全
省
海
關
商
人 

照
理
有
案 
用
江
門
關
職
昌
陳
楷 
九R 

奉
到
代
嘲
即
電
知
江
門
商
會 
分
別
轉 

知
各
米
商
遵
照
整
理 
原
代
電
云 
急 

江
門
關
民
食
會
駐
關
職
員
陳
楷 
頃
奉
廣 

東
省
政
府
訓
令 
准
財
政
部
冬
關
電
略
開 

専
省
各
地
對
干
，洋
殷
不
適
入
口
者
准 

其
以
洋
米
代
殷
連
入 
仍
以
米 
一 市
担 

等
於
洋
穀
兩
市
担
折
算 
以
小
超
過
原
案 

洋
般
一
一
百
萬
市
担
爲
度 
奉
此 
除
函
粤 

海
關
稅
務
司
轉
電
各
關
查
照
外 
特
電
遵 

照 
省
民
食1
陽
印 
叉
査
江
門
各
米
店 

關
于
六
月
份
免
税
洋
米
早
已
運
竣 
現

將一

貨
無
鼓 
九
日
奉
商
會
轉
知

六
七
月
份
洋
殷
准
折
合
洋
米
入
口
後
各 

店
即
干
十
日
紛
派
伴
赴
港 
採
辦
洋
米 

.今
日
江
門
關
當
有
大
帮
洋
米
運
進 
至
進

仍
照
六
月
份
整
理 
不
限
登
記 

進
以
清
民
食 
十
日
江
門
米 

跌 
上
米
每
元
七
斤
五
両 
中
米

口價
繼
續

每
元
人
斤
七
両 
下
米
每
元
九
斤
十
二
両 

石
灣
陶
業
近
趨
好
轉 

南
海
石
灣
陶
業 
爲
本
省
著
名
之
手
工
業 

執
業
工
人 
共
二
萬
三
千
七
百
餘
人 

分
四
十
七
行 
全
鎭
察
灶 
現
可
焼
造
者 

六
十
八
條 
破
爛
者
約
卅
條 
陶
塲
三
千 

六
目 

1ft
四
所 
曩
者
年
中
製
作
陶
品 
五 

拾
餘
萬
担 
價
値
百
萬
元
以
上 
分
銷
本

省
一

江
各
地 
及
國
內
各
市
鎭 
徒

以
陶
工
不
知
改
善 
且
分
門

相

傾
軋 
卒
令
業
務
失
去
聯
絡 
難
獲
進
展 

自
民
國
什
一 
年
受
外
貨
輸
入
傾
銷
後 

更
受
大
打
擊 
年
中
銷
流
於
外
省 
貝
得 

十
分
之
六 
因
此
失
業
陶
工 
達
三
千
餘 

人 
民
國
廿
四
年 
始
有
數
陶
審
從
事
改 

良 
並
延
江
西
發
匠 
到
石
灣
研
究 
但 

不
久
又
爲
時
局
影
响 
仍
無
轉
機 
迨
去 

年
政
令
統
一 

金
融
安
定 
八
月
間
陶
器 

漸
見
暢
旺 
f
一 月
起 
更
仍
好
轉 

一 

般
陶
工 
無
不
加
工
趕
製 
但
未
幾 
又 

因
東
毫
睨
及
附
近
沙
販
松
樂
顏
料
等
原
料 

漲
價 
貨
品
成
本
加
高 
故
爲
美
中
不
足 

查
去
年
四
十
七
行
能
獲
巨
利
者 
口厶有 

茶
粥 
缸
陶 
明
堂 
及
金
塔(
被
骸
骨 

者)
等
行 
其
餘
花
盆
及
水
筒 
面
盆 
盞 

碟 
邊
咏 
泥
碗 
茶
壺 
酒
懒 
油
槽 

等
行 
尙
稱
平
穩 
雖
酒
油
埋
及
茶
保
兩 

行
則
虧
折
甚
巨

鄧馬 
任 

大本 

以 
上趙馮


